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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113年第 2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3年10月15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二、 地點：本部4樓401會議室 

三、 主席：黃政務次長世杰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五、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詳如簡報） 

主席裁示：同意解除列管。 

六、 報告事項： 

（一）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盤點表盤點結果」及「民間需求回應說明」。 

說明： 

1. 依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第 10 點，略以「應按開會頻率檢視

該機關與所屬機關提報之盤點資料及民間需求之回應說明，涉機關主管

法規疑義者，應會同機關法制單位檢討修正，並確認回應說明之適切性；

涉機關業務流程或資訊系統問題者，應排定改善期程，定期追蹤列管；

涉跨部會法規疑義者，應提報行政院諮詢小組」規定辦理。 

2. 提會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盤點表最新結果」及 113年 6月至 10月

「民間需求回應說明」辦理情形，俾提交委員檢視及確認回應說明之適

切性。 

主席裁示：洽悉。 

（二）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資料開放推動成果」。 

說明：提會報告本部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data.gov.tw）113年 6月至 10

月開放推動成果。 

主席裁示：為持續擴大開放，請本部所屬各機關（單位）再盤點業管資料，如

發行之電子刊物等，以供外界參考應用。 

（三）報告「政府資料開放中央部會工作小組會議」決議事項本部辦理情形。 

說明：數位發展部前於 113年 6月 27日召開「政府資料開放中央部會工作小

組會議」，爰提會報告本部就會議決議事項之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為使本部可依新業務發展適時開放資料並提升資料品質，請本部所

屬各機關（單位）針對新興業務，定期盤點是否有可開放資料，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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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請每季新增至少 1筆新興業務相關資料集，且取得金標章以上

之品質等級。 

（四）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集申請下架情形」。 

說明：提會報告 113年 6月至 10月份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集申請下架情

形。  

主席裁示：本部綜合規劃司及法制司因資料集內容重複及為求公開資料一致

性，申請下架資料集 3筆，審查通過。 

 

七、 臨時動議： 

主席裁示： 

（一）請本部所屬各機關(單位)再檢視「法務部及所屬機關資料盤點表」業管

項目，就丙類不開放資料之不能開放理由進行修正或補充，以茲明確。 

（二）為持續提升本部資料集品質，請各機關(單位)加強檢視資料集內容正

確性及完整性，且已開放及預定開放之資料集，均應朝金標章以上品質

等級邁進。 

 

 

散會：上午 10 時 10 分 

 

                    紀錄：林詩萍陳明堂 

主席：黃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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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委員發言紀要 

報告事項(二)： 

 

 

 

 

 

臨時動議： 

 

 

 

 

 

 

 

 

 

 

 

 

 

 

 

 

 

 

 

 

 

 

 

 

 

 

 

 

 

黃召集人世杰：最近本部所屬機關(單位)發行之刊物多改為電子

版，已無提供紙本，故請各機關(單位)再盤點確認相關刊物是否均

已開放。 

各位委員若無意見，請再接續報告。 

 

 

黃召集人世杰：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臨時動議? 

 

黃委員銘輝：主席及各位委員好，經檢視資料盤點表中被列為丙類

不開放資料的項目，其中第 2項選舉案件管理系統，因法務部所管

業務一定涉及刑事，所以該項選舉案件系統所含之內容一定也與

刑事有關，故為求一致性，建議是否比照第 1項三審刑事訴訟案件

管理系統過去有委員建議加註「刑事」2字，第 2項選舉案件管理

系統亦可加註。 

另外丙類中有關績效相關之資料，我有點疑惑為何不能開放？因

公開績效資料應可提升政府課責性，不過這部分僅供機關參考，並

無強烈建議。另外有關不開放理由為涉及個資之資料，建議可以再

加上因個資有去識別化的困難，因此無法開放等說明，以強調我們

是真的開放上有困難。 

以上兩點跟主席和委員們分享，謝謝。 

 

黃召集人世杰：謝謝委員建議，這些建議都很值得我們參採。有關

績效部分的系統我大致看一下，好像多是調查局業管項目，該局所

寫之績效不完全是字面上的意義，有涉及情資蒐集、彙整、後續偵

查作為等，為供調查局內部參考用，跟我們一般了解的政府績效性

質不大相同，這部分也跟委員補充說明。最後個資的建議，可以如

委員建議加強描述，說明更清楚，謝謝。 

 

郭委員永發：另外有關委員提到的選舉案件管理系統，該系統不是

只有刑事，還有當選無效之訴，因此若加上刑事兩個字可能無法涵

蓋全部。 

 

黃委員銘輝：但因本項不開放理由是依據政資法第 18條第 1項第

2款，表示本項係因涉及刑事犯罪偵查故無法公開，因此若要一併

考量當選無效之訴等案件，可能不開放理由要再補充，會較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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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委員發言紀要 

 

 

 

 

 

 

 

 

 

 

 

 

 

 

 

 

黃召集人世杰：請業管機關(單位)再確認一下資料盤點表所寫之

不開放理由，補充完整一些。請問各位委員還有相關建議嗎？ 

 

蔡委員文玲:有關資料盤點表中不開放之丙類資料，如果執行上沒

有困難，建議可評估改採統計的方式提供，因為很多統計資料對於

學術研究及相關民眾都有幫助，因此若困難度不高，或許法務部可

以考慮。 

另外我也建議可以再檢視資料的正確性或敘述的完整性，因今日

有至 Open Data 平台看了幾筆資料，其中有關一筆節能減碳的資

料集，發現其資料集描述和資料內容本身並無相符，因此建議再確

認欄位的說明內容和開放內容是否一致。 

 

黃召集人世杰：謝謝委員的建議，請各機關(單位)依委員建議評估

辦理。各位委員是否還有臨時動議？ 

 

黃委員心怡：報告事項(三)中提到要求新興業務增加 1 筆資料集

且應取得金標章一事，建議可再回頭檢視已經開放的資料集，是否

亦已取得金標章，以提升整體品質。 

 

黃召集人世杰：請問目前本部資料集品質的狀況如何？ 

 

資訊處：報告主席，在本部各機關(單位)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我們

的資料集多數已取得金標章。 

 

黃召集人世杰：雖然我們目前多數已達金標章，但仍然有進步空

間，請各機關(單位)持續保持，並共同努力爭取白金標章等更高之

品質等級。 

 

主席結論： 

黃召集人世杰： 

今天感謝各位委員的指教，讓本部政府資料開放業務能更加精進，

謝謝。 

 


